行政处罚决定书
（南）文综罚字〔2025〕09号

被处罚人：杨**                                                                 
居民身份证：132201196004286014     
住所（住址等）：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紫冢镇杨家卷村1**号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5月30日，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将印发的《关于核实查处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第一季度文物卫星遥感监测图斑变化情况的函》（附卫星遥感监测图斑编号：HDGYZ-BH-2025-01-001）发至邢台市文物局要求有关县（市、区）文物部门和相关单位，依据国家文物局卫星遥感监测结果对有关地物变化情况进行核查，经邢台市文物局核实，函件中标注的地点位于南宫市紫冢镇后底阁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底阁遗址保护范围内，将此情况通报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进行调查处理。
收到河北省文物局印发的《关于核实查处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第一季度文物卫星遥感监测图斑变化情况的函》后，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责由南宫市文物保管所根据文物卫星遥感执法监测到的图斑变化中标注的位置进行核查，南宫市文物保管所通过与紫冢镇沟通了解情况及实地调查，经初步勘察，后底阁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内存在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的其他建设工程的情况属实，图斑所标注位置的建筑物为南宫市紫冢镇杨家卷村村民杨**搭建的工棚。
2025年8月8日，河北省文物局下发行政执法督办单（第2025.19号），督办单指出根据国家文物局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底阁遗址保护范围内存在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的房屋厂房建设活动，要求当地文物行政部门严肃查处，认真整改，保护文物历史风貌安全。
2025年8月7日10时20分，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执法人员张胜（03050221005）、李滨（03050221006）及相关局属单位负责人，对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紫冢镇杨家卷村村北杨**于后底阁遗址保护范围内建设的工棚行了现场检查，经检查，该场地南半部分为废弃养牛场所留工棚，北半部分西侧为耕地、东侧为杨**所建设的工棚，当事人建设的工棚长约55米，宽约10米，高约3米，墙体分为两部分（底部为0.6米砖墙、砖墙以上约为2.4米透明塑料瓦），顶为石棉瓦，现场检查时发现其建设的工棚无法提供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搭建的批复，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查并拍照取证，当事人确认无误后对《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签字确认。
2025年8月7日，经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要领导批准后立案调查，并逐级上报至河北省文物局。
2025年8月13日，当事人下达《调查询问通知书》要求当事人到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接受调查询问。
2025年8月15日，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邀请邢台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恩玮、邢台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明、邢台市信都区文物保管所副研究馆员华朋会组成专家组对当事人搭建的临时工棚进行现场勘察，经勘察给予评估意见：“杨**搭建的工棚坐落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底阁遗址保护范围内的杨家卷村村北；未发现该工棚在建设过程中对后底阁遗址造成破坏”。
2025年8月22日，杨**到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接受调查询问，执法人员制作《调查询问笔录》1份3页。经询问，当事人建设的工棚（简易工棚）于2024年春季建成，未聘请施工单位，是雇佣周边村的几名散工所建，用于存放羊皮料，建设前未取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建设的批复，当事人承认了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的违法事实，对《调查询问笔录》、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签字确认。
2025年8月27日，经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要领导批准调查终结。
结合上述调查情况和掌握的证据材料，经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程序，确认杨**建设的工棚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底阁遗址保护范围内，属于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违法事实成立。
以上事实由以下证据佐证：
1.河北省文物局印发的《关于核实查处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第一季度文物卫星遥感监测图斑变化情况的函》（附件卫星遥感监测图斑编号HDGYZ-BH-2025-01-001）,证明图斑变化位置位存在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的建设活动；
2.关于在后底阁保护遗址保护范围内擅自建设工棚的调查评估意见（邢台博物馆、邢台市信都区文物保管所的3名专家）,证明当事人擅自建设的工棚坐落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底阁遗址保护范围带内东侧边缘区域且建设过程中未对后底阁遗址造成破坏。
3.杨**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
4.杨**住宅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证明违法事实存在；
5.杨**建设的工棚现场检查记录、照片，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过程；
6.杨**调查询问笔录1份,交代其违法事实。
上述证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行政执法证据认定的相关规定，经查证属实，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当事人杨**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审批，擅自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的违法事实，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订版）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的规定。
二、处罚理由和依据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取证，未对后底阁遗址造成破坏，主动拆除建设的工棚，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由于案件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版颁布之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版）第六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第一款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尾款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依照本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综上所述，本机关拟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2025年9月1日，南宫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向当事人杨**送达了编号为(南)文综罚告字〔2025〕09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了当事人拟上述违法事实、案件证据、情节认定、处罚依据，并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等相关权利与义务，截止2025年9月12日，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三、处罚内容
[bookmark: _GoBack]综上所述，本机关现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给予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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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WA ERLAARTR, TER AR EH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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